
   

证券代码：300387          证券简称：富邦股份          公告编码：2020-051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富邦股份”）于 2020

年 6 月 1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湖北富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401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及时组织相关人员及中介

机构进行分析与核实，现回复如下： 

问题一：请审计机构认真核查并就《193 号问询函》第 1（2）、2（2）、3、

4、6、7、9 项问题补充发表明确结论性意见。 

回复： 

就《193 号问询函》补充意见回复如下： 

问题 1（2）： 

经核查，我们认为相关事项具有一定商业合理性，核查过程中未发现存在以

预付款形式提供财务资助、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 

问题 2（2）： 

经存货监盘程序验证，期末 PSC 异地库存货数量、金额账实一致，与客户

库存能够合理区分，未发现存在贬值、损毁、积压的情况，账面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充分。 

问题 3： 

上述资金往来对应业务中，与禾大科技、盘古检测、应城富邦的交易为关联



   

交易，未发现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的情况，相关业务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问题 4： 

（1）公司与禾大科技报告期发生的业务往来系基于各自的业务需求，我们

认为其交易具有商业合理性。与同期非关联方交易定价比较，其关联交易定价保

持公允，涉及的款项支付结算方式、期限符合合同约定，未发现涉及资金占用或

财务资助。     

（2）富邦高投基金投资禾大科技具有商业合理性，投资资金主要用于禾大

科技日常经营活动开支，未发现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情形。 

问题 6： 

在 2019 年报审计中，未发现公司存在货币资金受限情况。公司存放在境外

的货币资金主要系待支付股权转让款 7,254.00 万元以及日常经营周转所需流动

资金。结合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现金流量分析，境外公司日常经营周转所需流动资

金与业务规模情况匹配。 

持有大量货币资金同时对外借款，主要由于货币资金存放地及现金流量需求

时间差异引起，原因合理，未发现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情形。 

问题 7： 

经核查，我们认为资产组确认合理，商誉减值测试过程涉及的重要假设及收

入预测、毛利率、费用率、资本支出、折现率等关键参数合理，账面商誉减值准

备计提充分。 

问题 9： 

公司签订的 2 项技术服务合同系交易双方商务谈判的结果，价格公允。公司

与交易对方无关联关系。公司根据与客户签订的技术服务确认函确认了上述技术

服务收入，目前尚未回款。 

 

问题二：《回函》显示，2018 年底，你公司筹建营养母粒生产线，营养母



   

粒项目需要大量肥料作为原材料，基于锁定优质原材料和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

的考虑，你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向贵州开磷化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

开磷化肥”）预付肥料款 8,000 万元，2019 年末预付款余额为 5,807.90 万元。报

告期内，营养母粒生产线尚未达产，且原合同价与现市场价差异较大，贵州开

磷化肥根据公司要求发货约 770 吨，金额为 192.10 万元，并经双方协商同意，

采购合同有效期后延，退还预付款 2,000 万元，剩余预付款项，在双方就合同约

定的采购产品价格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优先向公司提供产品，否则将分批退还

公司预付款，同时按照 5.225%的年化利息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 

1、请结合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说明提前预付大额采购款锁定采购价格的必

要性、合理性，补充说明大额预付肥料款却长期未提货的合理性，营养母粒生

产线建设进度、报告期对上述采购材料的消耗情况、未达产原因、未达产却提

前采购的商业合理性，提前采购行为和预付周期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及行业惯例，

采购合同有效期后延、退还部分预付款的原因及合理性，采购量与营养母粒生

产线需求量的匹配性，相关预付资金是否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

联方的情形，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情形； 

回复： 

（1）向贵州开磷化肥预付采购款锁定采购价格是必要和合理的 

①自 2016 年开始，公司确定了向数字农业转型的发展战略，以土壤检测业

务为基础，加大肥料定制化的投入；2018 年 9 月，公司同意建设年产 10 万吨营

养母粒生产线，生产以中微量元素包裹型磷酸二铵等肥料，打造富邦特色的作物

营养业务板块（参照美国美盛年产 400 万吨增值磷铵案例，其“美可辛”零售价

较传统磷铵零售价超过近一倍）。考虑到营养母粒（增值磷肥）产能需求，2018

年 12 月，公司与贵州开磷化肥签署了《化肥产品购销合同》，保障关键原材料

的稳定供应，控制大宗原材料的采购成本。 

②大宗肥料采购提前支付预付款符合肥料行业惯例。国内肥料需求方进行大

宗肥料采购时，需要预付货款，卖方在考虑资金占用的因素上，在供货单价上给

予一定的优惠。肥料行业上市公司云天化、宜化化工、鲁西化工 2018 年度、2019



   

年度预收款项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8 年预收款 2019 年预收款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78,135.00 240,753.4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67,927.00 75,259.44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467.81 35,072.06 

注：以上财务数据取自各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 2018 年度、2019 年度报告。  

如上所示，上述大型肥料上市公司报告期末均存在大额的肥料预收款，在肥

料行业具有代表性。 

③2018 年 12 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了《关于 2019 年进出口暂定

税率等调整方案的通知》（税委会【2018】65 号），对肥料企业出口执行税收

减免政策，公司预计 2019 年度肥料价格上扬，提前锁定关键原材料的价格和原

材料的稳定供应，有利于降低营养母粒原材料的价格波动风险。 

（2）大额预付肥料款却长期未提货的原因 

单位：元/吨 

产品名称 2016 年均价 2017 年均价 2018 年均价 2019 年均价 2020 年均价 

磷酸二铵 2,392.80 2,602.44 2,835.60 2,632.96 2,370.70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 

如上所示，磷酸二铵价格走势受供给增加、需求不振等综合因素影响，2019

年磷酸二铵实际销售单价反而呈下降趋势。2019 年采购贵州开磷化肥磷酸二铵

770 吨，合同金额 192.10 万元，用于增值磷铵的生产试车（公司拥有多套小型中

试设备）使用。 

2019 年度第二季度贵州省国资委启动贵州开磷集团与贵州瓮福集团的重组

与债务优化工作，贵州开磷集团资产负债率超过 90%，为降低预付账款回收风险，

公司与贵州开磷化肥多次协商，要求变更原有合同内容；经协商，贵州开磷化肥

先退还 2,000 万元预付款，剩余预付款项以代客定制的形式在市场中消化，即按

照公司下游客户的需求，委托贵州开磷化肥定制，以工业原料或者农业肥的形式

进行销售。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双方有序消化预付货款。另外约定贵州开

磷化肥按照行业惯例以 5.225%的年化利息，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 

由于土地规划许可证办理缓慢，大型生产线建设进度低于预期，此时大量采



   

购磷酸二铵作为自产增值磷肥原料的必要性降低。为降低预付账款回收的风险，

公司确定通过肥料定制或肥料易货的方式滚动消化，为确保货款安全以及回收速

度，其中一部分加价销售，一部分为平价销售。自 2019 年 11 月，公司分别与中

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农”）、烟台市烟农富

邦肥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农富邦”）及烟台市首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烟台首政”）签订磷酸二铵销售合同，采取加价或平价销售的方式

加速资金回笼，最大程度降低预付账款风险。截至目前，公司与山东中农、烟农

富邦、烟台首政销售额分别为 550.53 万、2,184.87 万元和 1,173.55 万元，均按合

同要求有序回笼销售货款。 

（3）营养母粒生产线建设进度未达预期的原因 

截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公司营养母粒生产线建设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2018 年投入 2019 年投入 
2020年 1-5月

投入 

累计完成进

度 

营养母粒 1,000.00 53.20  2,86.51  183.04  52.28% 

由于多种原因，营养母粒生产线建设速度偏慢。该生产线属于公司自有专利，

为全球首创，需要在小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另外因为土地厂房许可证办理手续

繁杂，进度缓慢，导致其他证照手续办理相应递延，大型生产线建设进度低于预

期。 

如上所示，营养母粒生产线实际完成进度 52.28%，大型生产线建设进度低

于预期，主要原因为土地厂房许可证办理手续繁杂，进度缓慢，导致其他证照手

续办理相应递延。受疫情影响，部分省份控制与湖北的人员交往，营养母粒生产

线关键设备安装与调试受阻，公司正在设法解决解决疫情带来的种种挑战，预计

2020 年 7 月能够顺利投产。 

根据营养母粒生产线规划产能及生产试车测算，本次计划采购量与营养母粒

生产线需求量在可研设计的合理区间，采购量与营养母粒生产线需求量相匹配。 

经核实，本次预付款余额为 1,804.8 万元，贵州开磷化肥向公司发函确认预

收账款余额无误。本次向贵州开磷化肥预付资金不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关联方的情形，不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的情形。 



   

2、2020 年 1 月至 4 月，贵州开磷化肥已根据公司要求发货 18,620 吨，金

额约为 4,003.10 万元，除少量自用外，大多数肥料平价销售给烟台市烟农富邦

肥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农富邦”）、山东中农、烟台市首政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首政”）。烟农富邦、烟台首政分别为你公司控股、

参股子公司。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向贵州开磷化肥采购后平价销售的目的及商业

合理性，运费承担主体，上述采购肥料最终销售对象及销售实现情况，山东中

农的简要介绍，山东中农、上述最终销售对象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关联方的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请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为降低预付账款回收的风险和考虑营养母粒生产线建设进度，公司确定通过

肥料定制或肥料易货的方式滚动消化，其中一部分加价销售，一部分为平价销售，

采取平价销售的方式加速资金回笼，及时变现，尽最大程度的降低预付账款风险。 

目前，肥料定制及肥料易货有关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磷酸二铵 
已发货数量

（吨） 
实现销售 回款金额 未回款金额 最终销售对象 

烟农富邦 

57%黄色 1,700.00 344.17 344.17 0 
多家掺混肥生

产企业 

64%黄色 860.00 206.36 131.43 74.93 
多家掺混肥生

产企业 

山东中农 57%黄色 10,870.00 2,184.87 2,184.87 0 
多家掺混肥生

产企业 

烟台首政 64%黄色 4,790.00 1,173.55 1,173.55 0 
嫩江中储粮经

贸有限公司 

合计 18,220.00 3,908.95 3,834.02 74.93  

根据行业惯例，公司与贵州开磷化肥签订的采购合同中，肥料供应均为到站

价，到站价包含运费，运费由贵州开磷化肥承担。上述肥料销售最终销售对象为

掺混肥生产企业及嫩江中储粮经贸有限公司。 

山东中农为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注册地址为烟台市莱山

区迎春大街 170 号，法定代表人为王厚连，是中农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

省设立的分销机构，主要经营中国农资品牌的各种国产及进口磷酸二铵、钾肥、



   

各种工艺及配方的复合肥、有机肥等优质化肥，同时为肥料生产企业提供氮、磷、

钾等工业原料。 

烟农富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另一股东为烟台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在华

东、华南地区具有良好的肥料分销渠道；烟台首政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主要股东

为烟台市供销合作社、于创、李健、曹伟，在华东地区拥有相当数量的优质肥料

分销渠道。 

经函证，上述肥料销售款回款金额确认无误，山东中农、烟农富邦、烟台首

政及最终销售对象均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存在其他业务往来。 

 

问题三：你公司对部分客户采用 PSC 销售模式，即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后，

由公司根据化肥企业生产工艺和品种结构制定整体技术解决方案，并以承包方

式计价，月末以加工处理的化肥成品量结算销售金额。公司在 PSC 客户现场建

立异地库，物资进出由公司驻场人员掌控。 

1、《回函》显示，你公司 2019 年 PSC 模式销售量为 24,954 吨，销售单价

为 6.12 元，毛利率为 34.05%，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019 年销售金额为

57,616.20 万元，销售量为 82,560.74 吨，单价为 6.98 元，毛利率为 36.15%。请

结合业务模式补充说明 PSC 模式销售单价、毛利率低于整体销售单价及毛利率

的合理性。 

公司化学原料和化学品制造业的毛利构成如下： 

单位：元 

类别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分行业 

化学原料和

化学品制造

业 

收入 526,751,122.75 576,559,164.08 576,161,954.26 

成本 338,275,358.80 375,196,904.52 367,895,620.61 

毛利率 35.78% 34.92% 36.15% 

分产品 

化肥助剂 

收入 467,137,526.23  545,988,796.05  541,538,982.91  

成本 275,466,437.86  344,847,978.51  337,247,820.02  

毛利率 41.03% 36.84% 37.72% 



   

化肥产品 

收入  58,909,878.44   28,199,974.23   26,000,640.22  

成本  62,437,693.77   29,187,992.14   25,681,837.77  

毛利率 -5.99% -3.50% 1.23% 

智能设备 

收入  703,718.08   2,370,393.80   8,622,331.13  

成本  371,227.17   1,160,933.87   4,965,962.82  

毛利率 47.248% 51.024% 42.406% 

 如上所示，公司业务由化肥助剂、化肥产品及智能设备等三类产品构成，

化肥产品毛利率相对较低，拉低了公司毛利率水平。其中，公司化肥助剂客户分

为 PSC 客户和非 PSC 客户两类，其毛利率情况分别为： 

单位：元 

类别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PSC 

收入 127,861,280.64 136,521,936.70 152,661,619.03 

成本 80,942,416.28 89,272,758.57 100,674,415.97 

毛利率 36.70% 34.61% 34.05% 

非 PSC 

收入 339,276,245.59 409,466,859.35 388,877,363.88 

成本 194,524,021.58 252,793,736.76 236,573,404.05 

毛利率 42.67% 38.26% 39.17% 

PSC 客户毛利率偏低原因如下：①国内磷肥企业整体利润下降，云天化、六

国化工、柳化股份、贵州开磷等客户出现亏损，压力传导影响公司毛利；②东南

亚客户为非 PSC 模式，毛利率相对较高，拉升了整体毛利率水平，反向拉低了

PSC 模式毛利率；③PSC 客户结构发生了变化，史丹利、心连心等复合肥类企业

开始从“销售+服务”模式向 PSC 模式过渡，但是复合肥企业生产规模较小，工

厂相对分散，单条生产线产能较低（磷铵客户单套装置平均 60 万吨产能，复合

肥客户单套装置平均 20 万吨产能），拉低了 PSC 模式的毛利水平。 

最近几年 PSC 客户毛利率呈下降趋势，但是 PSC 客户规模大、销售额较大，

该服务模式增加客户黏性，提升了公司的竞争能力，增加了大型客户的数量，提

升了总体收入。具体如下： 

单位：元 

客户 

类别 

客户数量

（家） 

2019 年 

销售收入 

2019 年 

销售成本 

2019 年 

毛利额 
平均毛利额 

PSC 36 152,661,619.03 100,674,415.97 51,987,203.06 1,444,088.97 

非 PSC 348 388,877,363.88 236,573,404.05 152,303,959.83 437,655.06 



   

如上所示，单个 PSC 客户平均毛利总额远高于非 PSC 客户，正由于 PSC 客

户平均毛利额较高，公司采取以价换量的方式增加更多市场份额。 

2、《回函》显示，你公司 2019 年末 PSC 模式库存金额为 3,383.01 万元，

而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总体库存量为 8,686.16，PSC 库存占总体库存量的

比例为 38.95%，上年末该比例为 31.61%。请补充说明 PSC 模式库存占比较大

且较期初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库存量是否与客户需求量相匹配，与客户现场

库存的区分方法、是否存在混同或无法区分的情形，是否存在成本未及时结转

情形，账实核对方法及账实相符情况，是否存在损毁、积压等减值迹象。请审

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核查方法、覆盖率及合理性。 

回复： 

境内 PSC 客户 2019 年客户数量较 2018 年客户数量增加 12.5%，2019 年销

售收入较 2018 年销售收入增加 11.82%，导致境内 PSC 客户库存占比增加，与期

初相比有一定数量的上升是合理的。具体如下： 

境内 PSC 2018 年末 2019 年末 增长率 

客户数量（个） 32 36 12.50% 

销售收入（元） 136,521,936.70 152,661,619.03 11.82% 

2019 年末，公司异地库库存增加较大的客户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异地库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库存增长 说明 

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

有限公司 
274.05 454.24 180.19 

客户产能从 40 万吨/年增加到 100

万吨/年增加，库存备货增加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

限公司 
78.42 191.75 113.33 

往年同期处于公司服务期，现场库

存偏低 

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

公司 
349.79 426.86 77.07 服务生产线增加，库存备货增加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

公司云峰分公司 
0.00 53.25 53.25 新增 PSC 客户 

贵阳开磷化肥有限公

司 
259.14 311.84 52.7 

往年同期处于公司服务期，现场库

存偏低 

贵州开磷集团矿肥有

限责任公司 
173.02 220.79 47.77 服务生产线增加，库存备货增加 

合计 1134.42 1658.73 524.31  



   

综上，境内 PSC 客户库存量与客户需求量相匹配。 

公司产品发往国内 PSC 客户现场，按客户安全与环保的要求存放于指定的

堆放储存场地；产品有独特的包装，带有公司名称及产品标识，客户现场我方库

存不存在混同和无法区分的情形；另外 PSC 模式下我方产品需要我们独特的设

备才能使用，而我方设备均有远程监控系统，设备启动将自动通知 IT 系统。 

境内 PSC 客户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毛利率 36.70% 34.61% 34.05% 

客户生产肥料量（吨） 5,059,475.00 5,188,428.00 5,214,706.35 

助剂产品消耗量（Kg） 24,280,964.38 25,105,379.01 24,954,026.00 

消耗比（Kg/吨） 4.80 4.84 4.79 

如上所示，境内 PSC 客户近三年毛利率保持平稳，助剂产品消耗量与客户

生产肥料量相匹配，消耗比保持稳定。PSC 服务模式已稳定运行 16 年，服务模

式较为成熟，历年来现场库存盘点结果未出现重大差异。公司在异地库存管理上

有成熟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公司财务部、审计部实行月度盘点、季度盘点、年度

盘点及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年末由会计师进行实地监盘，账实相符，不存

在成本未及时结转的情形；定期对现场存货进行减值测试，不存在损毁的情形；

现场库存一般不超过 2 个月，周转率较快，不存在积压的情形。 

 

问题四：《回函》显示，2018 年 6 月子公司富邦科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富邦”）预付 4,115 万购买物业，但未成功购买，2019 年交易对方按

年化 6%利率支付资金占用费金额 344.04 万元。请补充说明上述购买物业的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购买物业的目的、合同签署情况，交易对方的具体情

况，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

往来，预付资金的实际流向及回收情况，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情形。

请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第 6 款规定“收



   

购、出售资产：授予董事长收购、出售资产单笔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

资产绝对值（以合并会计报表计算）1%以上、且不超过 5%的决定权，董事长在

同一会计年度内行使该决定权的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绝对值的 10%”，本次购买物业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香港对东南亚市场的辐射作用，以及香港税收优惠的国际地位，2015

年 6 月设立香港富邦。对亚洲的销售大多以香港富邦对外签订合同，同时重要的

原材料采购也是以香港富邦的名义签订采购合同。上市之后公司一直考虑作为公

司重要全资子公司香港富邦的未来地位和作用。2018 年年初公司启动在香港购

买物业作为办公场所的活动，为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及筹划在东南亚设立生产工

厂做准备。2018 年 6 月，香港富邦与赛诺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资本”）

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向赛诺资本购买位于香港新界区丽坪路套内面积为 213 平米

房屋一套，意向金为 4,115 万元，过户手续完成后支付尾款，如未在约定时间内

完成本次交易，退还意向金，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实际天数计算，比例为万

分之一。 

从 2019 年上半年开始至今，香港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赛诺资本未能在

约定时间内完成房产过户，此等环境下香港富邦购买香港物业意向减弱，根据合

同要求赛诺资本退还意向金、违约金等。经双方友好协商，2019 年 10 月，赛诺

资本将 4,115 万元意向金和 344.04 万元违约金于 2019 年 10 月退还至公司账户。

作为替代方案，2020 年初，公司管理层已启动 2020 年在印尼直接设立加工厂的

行动，疫情结束后将派驻人员前往印尼设厂。 

经查询，赛诺资本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03 月 17 日在香港成立，公司编号

1317984，公司类别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不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的情形。 

 

问题五：《回函》显示，报告期你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下支付往来款项金额为 6,811.04 万元，包括向武汉禾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禾大科技”）支付合同进度款 615 万元，向武汉盘古数字检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盘古检测”）支付合同进度款 120 万元，向应城市富邦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富邦”）归还借款 1,172.41 万元，向湖北顺成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成农业”）、应城市祥龙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祥龙物流”）支付往来款 3,700 万元、1,050 万元，其中禾大科技为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公司，盘古检测为参股公司，应城富邦为控股股东。报告期收到的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下收到往来款项金额为 11,471.44 万元，包括收

到禾大科技合同进度款及预收特种肥料款 1,115 万元，向盘古检测借入资金 450

万元，向应城富邦借入资金 300 万元，顺成农业、祥龙物流、赛诺资本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赛诺资本”）未履行合同退款分别为 3,700 万元、1,050 万元、

4,445.18 万元。《上市公司 2019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

况汇总表》（以下简称《资金占用表》）未披露上述与应城富邦、盘古检测资

金往来，披露与禾大科技往来金额及用途与上述描述不一致。 

1、请补充说明你公司与禾大科技、盘古检测、应城富邦、顺成农业、祥龙

物流、赛诺资本报告期具体资金往来情况、资金往来对应的具体业务及业务真

实性。 

回复： 

公司与禾大科技、盘古检测、应城富邦、顺成农业、祥龙物流、赛诺资本报

告期具体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1）禾大科技 

与禾大科技资金往来及对应的具体业务如下： 

单位：万元 

编

号 
交易单位 交易内容 核算科目 期初数 

借方发

生额 

贷方发

生额 
期末数 

1 武汉科迈 出售商品 应收账款 
 

725.06 402.89 322.17 

2 富邦股份 专利转让 应收账款 
 

14.15 14.15 
 

3 富邦股份 房屋租赁 应收账款 
 

20.72 20.72 
 



   

小计 
 

759.93 437.76 322.17 

4 烟农富邦 智能配肥机定金 预付账款 
 

4.28 
 

4.28 

5 湖北富邦 项目进度款 预付账款 
 

600.00 600.00 
 

小计 
 

604.28 600.00 4.28 

6 富邦股份 预收特种肥料款 其他应付款 
  

500.00 500.00 

7 武汉科迈 往来款 其他应付 
 

15.00 15 
 

小计 
 

15.00 515.00 500.00 

如上所示，编号1-3和4-5项交易为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的经营性往来，在《资

金占用表》中予以披露；上表中编号为5、6、7的交易，为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615万元和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1,115万元在现金流量表

中列报。 

根据公司与禾大科技签订的《摩洛哥磷酸盐集团智能配肥机订单业务合作协

议》，交易背景、责任与分工、结算方式归纳如下： 

①交易背景 

公司具有较强的获取客户资源优势和硬件制造能力，禾大科技具有较强的软

件开发能力与物联网设备集成能力，通过双方紧密合作，能够保障摩洛哥磷酸盐

集团智能配肥机订单产品高质量交付。 

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与摩洛哥磷酸盐集团签署项目合作合同，公司将智能配肥

机订单有关软件开发及集成部分委托给禾大科技，并签署开发合同。 

②责任与分工 

本公司主要负责摩洛哥磷酸盐集团整体业务，负责包括配肥机订单业务商务

洽谈、合同签署；负责摩洛哥磷酸盐集团配肥机等设备的运输及售后服务。禾大

科技作为公司的供应商，主要负责智能配肥机的部分软件开发及集成，负责软件

的远程升级更新与调试等。 

③结算方式 

在公司取得摩洛哥磷酸盐集团智能配肥机业务意向订单后，向禾大科技支付

部分预付款，作为智能配肥机软件开发与集成的启动资金，上述款项仅限用于智

能配肥机业务直接相关的采购支出。禾大科技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且公司收到配

肥机相应款项后 5 个工作日内，按照合同约定与禾大科技进行项目结算。 



   

2019 年 1 月，公司向禾大科技预付部分项目款 600 万元；2019 年 10 月底，

公司收到摩洛哥磷酸盐集团智能配肥机业务滚动回款；2019 年 11 月，禾大科技

向公司开票确认配肥机及配套物料采购款 725.06 万元，并退回预付款 600 万。 

（2）盘古检测 

2019 年 11 月，公司收到盘古检测往来款 450 万元，同期结算往来款 120 万

元，期末对盘古检测的应付款余额 330 万元。 

（3）应城富邦 

单位：万元 

交易单位 交易内容 核算科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应城富邦 借款 其他应付款 872.41 300 1,172.41 - 

2019 年初，公司向应城富邦借入资金 872.41 万元，当期增加借款 300 万元，

当期还款 1,172.41 万元，期末无余额。 

（4）顺成农业 

2019 年 7 月，公司向顺成农业采购原材料紫红并支付预付款 3,700 万元，锁

定价格为 4,800 元/吨，合同有效期至 2020 年 6 月 21 日，后因实际供货时价格未

达成一致，2019 年 8 月，双方经友好协商，顺成农业退还公司预付款 3,700 万元； 

（5）祥龙物流 

     2019 年 5 月，公司向祥龙物流采购运输车、运输储罐、数字测土车（车体，

不包含伽马射线吸收仪器），因合同涉及金额较大，公司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

款，根据银行要求受托支付给供应商，公司向祥龙物流支付预付款 1,050 万，后

因祥龙物流未按照约定时间交货，2019 年 12 月初，祥龙物流退回预付款 1,050

万元。 

（6）赛诺资本 

与赛诺资本资金往来及对应的具体业务详见上述问题四的回复内容。 

2、请说明顺成农业、祥龙物流、赛诺资本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关联方的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上述往来款履行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

露情况，顺成农业、祥龙物流、赛诺资本未履行合同的原因及合理性，往来款

是否实质构成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行为。 



   

回复： 

除上述问题五第 1 问回复中所列示的往来情况之外，顺成农业、祥龙物流、

赛诺资本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 

    根据公司章程 113 条第 6 款有关规定，“收购、出售资产：授予董事长收购、

出售资产单笔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以合并会计报表计

算）1%以上、且不超过 5%的决定权，董事长在同一会计年度内行使该决定权的

累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 10%”。本次购买事项由

采购部门、香港富邦提出申请，分管副总复核，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内，无需

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顺成农业、祥龙物流、赛诺资本未履行合同原因参见问题五第 1 问和问题四

回复内容。 

综上，公司与顺成农业、祥龙物流、赛诺资本往来业务真实，不存在资金占

用或财务资助行为。 

3、请说明《资金占用表》相关披露是否准确、完整，如否，请予以补充、

更正。请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如本问题 1、2 回复内容所述，应城富邦和盘古检测系向公司提供资金，因

此不在《资金占用表》中披露；公司与禾大资金往来中预收特种肥料款 500 万元

及往来款 15 万元不构成资金占用，因此不在《资金占用表》中披露。《资金占

用表》相关披露准确、完整。 

 

问题六：《回函》显示，湖南湘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渝科技”）

为你公司常年核心供应商，公司于 2012 年已与湘渝科技签订排他供货协议，湘

渝科技独家向公司供应关键原材料多糖 2 #，为了保证原材料的稳定性及锁定原

材料成本，每年均通过预付款的形式进行采购。 



   

1、自 2017 年以来，你公司向湘渝科技的采购金额大幅下降。2017 年至 2019

年，你公司向湘渝科技采购金额分别为 236.89 万元、222.53 万元、162.86 万元，

预付金额分别为 1,200 万元、500 万元、600 万元，期末预付款余额分别为 1,118.79

万元、1,396.25 万元、1,801.29 万元。报告期，湘渝科技向公司出具了还款承诺

函。请补充说明预付湘渝科技采购款远高于实际采购金额的合理性，湘渝科技

与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的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上述

预付款项是否实质构成财务资助或资金占用。 

回答： 

自 2012 年与湘渝科技签订排他供货协议以来，双方公司一直采用年初预付

账款、年底一次性结清模式。公司对湘渝科技的预付款自 2017 年开始呈增加趋

势，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预付金额 采购金额 余额 

2017 年 1,200.00 236.89 1,118.79 

2018 年 500.00 222.53 1,396.25 

2019 年 600.00 162.86 1,801.29 

注：2019 年 12 月 31日，公司账面预付湘渝科技约 1,801.29 万，富邦全资子公司应付

湘渝科技原材料采购款 112.49 万元，合并层面对湘渝科技的预付款实际余额为 1,688.80

万元。 

2017 年，由于环保政策趋严，公司预测肥料行业将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内

染添加剂将会要求使用环保型原材料。湘渝科技向公司供应的多糖 2#系食品级

染色剂，符合环保要求，为保证原材料的稳定性及提前抢占环保型内染添加剂市

场，2017 年 7 月，公司向湘渝科技预付 1,200 万元。经过市场推广与客户反馈，

因多糖 2#的替代产品价格下行，公司降低多糖 2#的采购计划。2017 年末对湘渝

科技的预付款增加至 1,118.79 万元。 

2018 年 6 月，公司与摩洛哥磷酸盐集团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并披露了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码：2018-046），包含传统肥料

整体解决方案项目、新型肥料知识产权授权与工程实施项目等五大类项目。根据



   

其需求测算，该企业拥有 1,250 万吨 DAP 产能，对内染添加剂的需求量为 1.5

亿元左右，要求投标企业具备半年以上的稳定供货及交付能力。鉴于公司与其已

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产品已到客户现场进行试验，基于谨慎性考虑，公司于

2018 年、2019 年分别向湘渝科技支付预付款 500 万、600 万，主要是为了保障

大客户的正常供货及交付，2019 年末对湘渝科技的预付款增加至 1,688.80 万元。 

截至目前，摩洛哥磷酸盐集团启动彩色肥料制造业务，第一批生产任务为

11 万吨彩色 DAP（该企业 DAP/MAP 总产量为 1,250 万吨），向公司采购含有

多糖 2#的 1103 内染添加剂等相关产品。本次订单需求量为 990 吨，合同总金额

1,054 万元；第一批采购量 660 吨，合同总金额 708 万元。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

预计下半年对公司产品包括内添加剂的需求将不断增加。 

湘渝科技除向公司长期供应多糖 2#原材料之外，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业务往来；上述预付款项不构成财务资助

或资金占用。 

2、湘渝科技法定代表人余松为持有你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海有洲贸

易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有洲贸易”）的实际控制人，有洲贸易于

2019 年 4 月通过协议转让成为你公司股东。请补充说明有洲贸易增持公司股份

的资金来源是否涉及公司预付款。请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经向股东有洲贸易实际控制人核实，余松鉴于湘渝科技与公司为合作多年的

战略合作合伙，认可公司数字农业的发展前景和全球化发展的潜力，香港 

NORTHLAND 向余松实际控制的有洲贸易协议转让 5.99%股权，是余松个人自

主的投资决策，本次交易所需资金为余松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余松及其关联方

共拥有 4 家企业，资产与营收均达到一定规模，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有洲贸易

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不涉及公司预付款。 

 

问题七：《回函》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完成对湖北富邦高投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邦高投基金”）的第一期出资 4,400 万元，

富邦高投基金于 2019 年 9 月向禾大科技投资 2,000 万元。而根据你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完成备案登记的公告》，富

邦高投基金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完成备案。请补充说明富邦高投基金的出资到

位情况，于备案前投资禾大科技的合规性，是否专为投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所持资产而设立，是否实质构成财务资助或资金占用，投资基金

已作出的对你公司具有重大影响的投资或资产收购事项，及与你公司合作后续

进展情况。请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富邦高投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分别为高翼联汇投资基金管理

（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翼联汇）、湖北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高投）、武汉市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农投）、

李政鸿及本公司。目前，高翼联汇已完成出资 100 万元，李政鸿已完成出资 1,500

万元，本公司已完成出资 4,400 万元；武汉农投与湖北高投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及 2020 年 1 月完成出资审批程序，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上述出资进度延后，目

前武汉农投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预计 2020 年 6 月完成出资 2,000 万，湖北高

投预计 2020 年 7 月完成出资 2,200 万。 

富邦高投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召开了 2019 年第二次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武汉禾大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资的议案》，本公司作为项目关联

方，按合伙协议规定回避表决；富邦高投基金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与武汉禾大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增资合同书》；富邦高投基金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完成

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手续；富邦高投基金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向武

汉禾大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投资 2,000 万元，上述流程符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基金合伙协议、基金托管协议及基金投资决策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章程的

规定。 

富邦高投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为：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创新为引领提高

传统农业效率、节能减排降耗的现代农业服务业，基于生物技术和创新化学技术



   

面向绿色发展的生物农业（主要是生物发酵产品、微生物及有机肥料、土壤修复

技术和产品等），其他原始核心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领域。武汉禾大科技有

限公司依托农业大数据和核心硬件产品建立了数字化种植管理服务平台，在农业

气象监测、农业遥感监测、数字化种植管理服务平台、农业物联网开发等方面拥

有核心竞争力，已取得或正在申请 11 项软件著作权，在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

富邦高投基金不是专为投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所持资产而设立，

上述投资决策流程、投资方向符合基金有关规定。 

富邦高投基金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召开投资决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山西智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的议案》，拟投资金额 1500

万元，拟占股比例为 16.67%。根据《山西智舒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议报告

书》显示，该公司致力于为各行业提供先进的物联网应用集成方案，从应用角度

解决 IoT 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与可靠性；其独创的@ZSMART 物联网应

用开发框架便于开发适用于不同应用场景的集成方案，深入嵌套 Zigbee 技术规

范并兼容小米、京东、华为、阿里、苹果 IoT 平台协议互通；@ZSMART 物联

网开发框架其核心为打通不同平台协议硬件产品的互通，同时利用自有软件标

准、服务器控制标准将“硬件－软件－服务－实施”全部二次集成形成标准化的开

发流程，为开发者开发不同应用场景产品提供协助，其主要应用场景为智慧家居、

智慧酒店及智慧农业等领域；2020 年 6 月 4 日，富邦高投基金与该公司签署了

《增资合同书》，2020 年 6 月 8 日，富邦高投基金向该公司支付了 1,500 万投资

款。上述投资符合富邦高投基金的投资决策流程及投资方向。 

 

问题八：《回函》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 2019 年度及 2020 年第一季度所

购买的理财均属于低风险理财产品，不属于财务性投资或高风险投资。但报告

期购买的相关理财产品中，民生信托-永丰 2 号、鑫利 1 号优先级 33 期为非保本

浮动收益型产品。请结合理财产品情况补充说明公司理财行为不属于财务性投

资或高风险投资的判断依据，产品是否设定抵押、担保，底层资产情况，是否

存在财务资助或资金占用情形。请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从分别从理财产品的投资范围、该理财产品的历史收益以及理财协议约

定的风险投资类型三个方面综合判断是否属于高风险投资，根据理财协议及理财

产品介绍，上述两个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 投资范围 风险收益特征 

民生信托-永

丰 2 号 

该产品为固定收益类型产品，主要投

资标的为银行同业存款、货币市场工

具、高等级债券等，风险较低，流动

性好，其中债券信用等级不低于 AA，

短期融资券债项等级不低于 A-1。 

根据融资产品的各风险要素实际

情况，结合对融资产品的评价框架

和前几期融资产品的评价结果，对

各项评价指标进行更新打分，并根

据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得到此产品

的风险评价得分为 1.97 分，风险

评级为中低风险评级。 

鑫利 1 号优先

级 33 期 

1、固定收益类：在交易所市场/银行

间市场交易的国债、企业债券、公司

债券、各类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

短期融资债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期限超过 28 天的

债券逆回购。 

2、现金类：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期

限不超过 28 天的债券逆回购。 

3、基金类：货币基金、债券基金 

4、其他投资类：金融业同业存款、

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或者大额存

单。 

本次计划优先级份额属于“保守

型”产品份额，适合向“保守型”

及高于“保守型”的投资者推广。

本集合优先级份额享有预期收益

率。每期优先级客户的预期收益率

和存续期限在开放期前由管理人

公告确定 

综上所述，根据理财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公司从理财产品的投资类型、理

财协议约定的风险投资类型，判断上述理财不属于高风险投资；根据理财协议约

定内容，上述理财产品不存在设定抵押、担保，底层资产主要为债券、现金类等

固定收益类产品，不存在财务资助或资金占用的情形。 

 

问题九：《回函》显示，报告期末公司持有货币资金 23,500.88 万元，存放

在境外的款项总额为 14,655.65 万元。同时，报告期末你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13,956.95 万元。请量化说明货币资金持有量与业务需求的匹配性，未用于归还

借款的合理性，货币资金受限情况，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情形。请审



   

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9 年度，公司账面资金分布分四个季度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境内 

资金 

香港 

富邦 

荷兰 

富邦 
Novochem PST 

其他 

境外 
合计 

第一季度 5,038.03  7,644.63  509.69  1,158.34  1,310.75  355.93  16,017.38  

第二季度 5,705.95  1,091.32  87.79  1,922.67  1,813.23  383.99  11,004.95  

第三季度 1,685.52  1,518.60  87.09  1,121.38  1,707.43  273.03  6,393.05  

第四季度 8,845.76  3,658.81  8,602.34  1,551.07  553.68  289.22  23,500.88  

如上所示，第一季度资金主要分布在香港富邦与境内，其中香港富邦资金系

第四期收购荷兰 Novochem 的第四期支付款 7,254.00 万元所致（遵循前三次约定

的支付惯例，资金汇出路径为湖北富邦—香港富邦—荷兰富邦—CMS 托管账

户）； 

第二季度资金主要分布在境内，主要分布在湖北富邦，第二季度资金较第一

季度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收购 Novochem 的资金支付至 CMS 律师事务所的托管

账户所致； 

第三季度账面资金较第二季度减少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提前支付法国 PST 第

三四期收购款 685 万欧元所致； 

第四季度合并层面资金增加的原因主要系：①年末回款力度增加导致境内账

上资金增幅较大；②香港富邦账面资金增加，主要系赛诺资本退还香港富邦房屋

购买款项 4,115 万元所致（详情见问题四回复）；③荷兰富邦账面资金增加，系

CMS 律师事务所退还收购存放款。公司已全面接管 Novochem 业务，且原股东

已退休回家，Novochem 第四期支付款 7,254 万元存放于 CMS 律师事务所的托管

账户，但原股东就第四期收购款的具体金额有少量差异，处于协商仲裁阶段；荷

兰本地银行存款为负利率，每月产生一定数量的负利息费用，CMS 律师事务所

通过邮件与公司沟通，请求退还第四期款项至荷兰富邦账户，经公司讨论决定同



   

意 CMS 律师事务所从托管账户将资金退还至和荷兰富邦账户，待仲裁协商结果

出具后，由荷兰富邦根据仲裁结果将资金支付给原 Novochem 的股东。荷兰当地

仲裁机构原计划 2020 年一季度举行听证会，受新冠疫情影响，延期至 2020 年 9

月举行听证会，截至目前，该笔资金一直存放于荷兰富邦的账户，专款专用，未

做其他任何用途。  

2019 年末，合并层面贷款金额为 13,956.95 万元，分季度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期初贷款余额 当期增加 当期减少 期末贷款余额 

第一季度 12,370.00 - 7,370.00 5,000.00 

第二季度 5,000.00 6,850.00 5,000.00 6,850.00 

第三季度 6,850.00 5,100.00 - 11,950.00 

第四季度 11,950.00 2,101.95 95.00 13,956.95 

如上所示，期末借款余额 13,956.95 万元，较年初净增加 1,586.95 万元，银

行借款主要系后三个季度，由于公司的借款均为一年期，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需

要偿还上年银行借款。近三年公司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期末贷款余额分别为

14790.00 万元、12,370.00 万元、13,956.95 万元，贷款规模保持相对稳定，公司

账面资金均为维持日常运营所需，除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外，不存在货币资金受限

情况，不存在资金占用或财务资助的情形。 

 

问题十：《回函》显示，你公司在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将 Holland Novochem 

B.V.（以下简称“荷兰诺唯凯”）和 PST INDUSTRIES（以下简称“法国 PST”）

划分为一个资产组，荷兰诺唯凯、法国 PST 为你公司先后于 2015 年、2017 年

收购的标的资产。 

1、请补充说明荷兰诺唯凯和法国 PST 业务状况，是否能够在市场上单独采

购及销售，是否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所属资产组较并购重组时发生变更的合

理性。 

回复： 



   

荷兰诺唯凯和法国 PST 当前业务状况简介如下： 

单位名称 业务简介 生产模式 
采购 

模式 
销售模式 

资金管

理模式 
其他 

Novochem 

一直致力于化肥助剂产

品的研发和销售。产品主

要用于化肥的防结、防

潮、除尘、造粒等。其客

户主要在欧洲区域。 

租 用

metertank 设

备 及 生产 场

所，固定租金 

自行 

采购 

直销的方式，

有自己独立的

销售团队，主

要 在 欧 洲市

场、远东市场、

非洲市场销售 

账户独

立、核

算独立 

有独立的账

套，荷兰当地

的财务核算

模式，所得税

率 17%左右 

PST 

PST 是一家从事化肥助剂

和多孔硝铵添加剂研发、

销售的法国公司。在多孔

硝铵添加剂领域具有显

著的市场领导地位，是炸

药和采矿业的前沿供应

商，能够为该行业提供安

全和符合成本效益的解

决方案。 

分别委托 5 家

外部生产服务

商代加工，商

家在生产 PST

产品的时候，

均采取包工包

料的代加工模

式 

委托代

加工生

产商代

为采购 

直销的方式，

独立的销售人

员，主要在欧

洲、南美洲、

亚洲区域销售 

账户独

立、核

算独立 

有独立的账

套，法国当地

的财务核算

模式。所得税

率 33.5% 

所属资产组较并购重组时变化具有合理性，原因如下： 

（1） PST 生产转移至 Novochem 

自 2018 年开始，法国 PST 将部分生产转移至荷兰诺唯凯生产，2018 年转移

生产金额为 335 万欧元，2019 年转移生产金额为 475 万欧元，预计 2020 年法国

PST 转移生产产能将达到 60%。转移生产的原因如下： 

① PST 原有的生产模式较为分散，且代加工方包工包料，生产批量小，原

材料的议价能力、质量稳定性与 Novochem 相比有待提升，经反复测算和验证，

转移至 Novochem 生产可以节约 12%的成本； 

② PST 在法国的所得税为 33.5%，Novochem 在荷兰的所得税为 17%左右，

通过税收筹划的方式可以为双方带来一定的税收溢价效应。 

（2） PST 生产转移至国内生产 

近两年，PST 在国内销售模式由公司代理销售转变为以成本价向公司结算销

售的方式，在国内销售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产品名称 2017 年销售额 2018 年销售额 2019 年销售额 

Super Dry PR21G 2,920,087.69 7,475,316.34 9,030,998.25 

Freeflow 570 3,768,103.06 4,860,997.21 7,666,778.99 

合计 6,688,190.75  12,336,313.55 16,697,777.24 

转移生产的主要原因： 

① 法国 PST 的国内客户转移至国内营销团队服务，鉴于法国所得税率较高，

通过内部定价机制提升合并层面利润额； 

② 公司销售渠道与法国 PST 共享，共享客户资源与客户需求信息，有利于

其产品的推广。 

（3） Novochem、PST 与公司分享全球客户资源 

2019 年度，利用 Novochem 资源，设立俄罗斯地区办事处，恢复俄罗斯和

乌克兰市场；联合服务亚洲客户，降低成本提高客户体验感；联合开拓北非市场，

利用各自优势联合拿单，降低服务成本，同时提升服务客户的速度，目前在摩洛

哥的中国团队，可以直接为荷兰产品提供售后服务。 

（4）公司 ERP 整合 

     2019 年 11 月，公司启动 Oracle 云 ERP 在 Novochem 与 PST 的上线计划，

进一步打通管理流程，加强三方资金管控；促进供应链信息共享，进一步整合全

球采购；提升三方市场信息共享，进一步提升销售渠道整合力度。 

   综上，公司在并购 Novochem 和 PST 后，基于提升集团整体业绩的目的，加

强投后管理，整合三方资源，对彼此的业绩均有协同和提升作用。为此，公司将

Novochem 和法国 PST 视为一个资产组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2、请补充说明荷兰诺唯凯和法国 PST 收入预测情况、毛利率、费用率、资

本支出、折现率等关键参数及合理性，与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相关假设、选

取参数的差异及合理性。请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使用的关键假设 

项目 2019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 2018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14.07% 10.00%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31.03% 37.52% 

预算期内平均销售费用率 12.11% 11.58% 

预算期内平均管理费用率 4.64% 5.09% 

折现率 11.52%/12.75% 11.64%/12.75% 

（2）收入预测情况 

2018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预测的 2019 年营业收入为 23,888,933 欧元，

2019 年实际实现营业收入 24,934,612.00 欧元，2019 年营业收入达到预期。 

随着 Novochem 新客户的开发和东欧及俄罗斯市场的回暖，公司管理层制定

2020 年度及以后年度预测期预算，预计 2020 年起每年销售收入可保持 10%-15%

的增长率。主要考虑因素包括：①与荷兰 Stamicarbon 公司续签生产、销售和售

后全面合作协议，预计环保型尿素添加剂销售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实际情况是

2020 年国内客户对该类产品的需求已经迅速增加。②东欧及原俄罗斯地区政坛

趋于稳定，该区域销售的开始逐步恢复；③随着公司和荷兰诺唯凯公司的技术和

产品进入摩洛哥市场，与摩洛哥磷酸盐集团合作的加强，预计未来年度订单的进

一步增加；  

（3）毛利率及费用率的预测情况 

前三年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名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毛利率 38.45% 31.56% 30.74% 

销售费用率 11.38% 12.01% 13.39% 

管理费用率 6.75% 6.48% 5.42% 

在历史经营情况的基础上，考虑公司部分对最大的客户 YARA International 

ASA 的销售单价略有下调，同时公司实施开拓性策略，增加销售人员，导致海

外销售费增加，销售费用率呈上升趋势，在 2019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对毛

利率和销售费用率做了相应的调整。我们也同时关注到 2020 年国际原油价格大



   

幅度降低，有利于降低原材料采购价格。 

（4）资本支出 

根据荷兰诺唯凯固定资产更新规律，对于维持现有规模的经营，稳定期后

固定资产净值保持在基本稳定的水平，需要对使用到期的设备等进行更新换代，

预计 2021 年新增设备 240,843.00 欧元。 

（二）法国 PST 

（1）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时使用的关键假设 

项目 2019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 2018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 

预算期内收入复合增长率 6.34% 7.00% 

预算期内平均毛利率 25.52% 28.13% 

预算期内平均销售费用率 6.88% 7.45% 

预算期内平均管理费用率 4.23% 3.58% 

折现率 15.52% 16.13% 

（2）收入预测情况 

2018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预测的 2019 年营业收入为 13,633,293 欧元，

2019 年实际实现营业收入 13,576,520 欧元，2019 年营业收入达到预期。 

伴随着欧洲经济逐渐复苏，预计销售量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平均销

售单价能保持现有水平。考虑到 2020 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并根据公司管理层制定的预算以及近两年的发展速度，对法国 PST 的营业收入

进行了预测。 

（3）毛利率及费用率的预测情况 

前三年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名称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毛利率 26.52% 28.32% 24.08% 

销售费用率 7.25% 7.35% 6.94% 

管理费用率 4.65% 4.11% 4.49% 

在历史经营情况的基础上，考虑海外销售费用、职工薪酬、租金等费用的

预计情况，在 2019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对毛利率和销售费用率做了上述预



   

测。 

（4）资本支出 

根据法国 PST 固定资产更新规律，对于维持现有规模的经营，稳定期后固

定资产净值保持在基本稳定的水平，需要对使用到期的设备等进行更新换代，

预计 2021年、2023年和 2024年分别新增电子设备、家具 6,864.00欧元、11,044.01

欧元和 11,218.82 欧元。 

综上，除根据实际情况对荷兰诺唯凯的收入增长、毛利率、销售费用率进行

调整外，其他关键参数与以前年度保持一致。公司在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的相关

假设、选取的参数是合理的。 

 

问题十一：《回函》显示，2019 年 12 月，你公司与摩洛哥 OCP 签署 2 个

技术服务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530 万欧元，2019 年、2020 年一季度分别确认收

入 1,191.44 万元、2,499.90 万元，回款 669.24 万元、719.76 万元。请结合同行业

案例补充说明技术服务合同定价公允性，收入确认、回款进度是否符合合同约

定。请审计机构发表明确意见，并补充说明对技术服务收入真实性的核查过程。 

回复： 

2018 年 6 月，公司与摩洛哥磷酸盐集团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并披露了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码：2018-046），主要内容概括

如下： 

（1）传统肥料助剂整体解决方案项目。 

①NPK 防结块，甲方根据乙方 NPK 配方提供针对性的新技术或定制化的防

结块剂，以尽量减少乙方肥料结块趋势； 

②DAP/MAP 造粒改良、着色与包裹，甲方利用其拥有的专利技术，为乙方

提供整体工艺解决方案，以提高 DAP/MAP 外观品质； 

③新型助剂，甲方为乙方开发有助于优化乙方生产工艺和改善乙方最终产品



   

如肥料或磷酸品质的助剂等。 

（2）新型肥料知识产权授权与工程实施项目。 

①TSP 包裹，甲方为乙方提供定制化的包裹剂，以降低 TSP 与尿素混合物

在储运过程中所产生的吸潮粉化现象； 

②TSP/DAP/MAP+S，甲方为乙方提供增值的 TSP/DAP/MAP 肥料的解决方

案； 

③肥料+微量元素，甲方为乙方提供将微量元素添加到基础肥料从而生产新

型肥料的技术解决方案。 

（3）基于土壤检测和智能配肥机的智能掺混肥开发项目。 

智能掺混肥，甲方为乙方提供能够大规模、具备成本效益的智能配肥机和土

壤检测服务，促使乙方能够大规模生产智能掺混肥。 

（4）联合研发项目。 

（5）技术咨询项目。 

截至目前，公司与摩洛哥磷酸盐集团在第（1）、（2）、（3）、（5）项取

得实质性进展，具体如下： 

2019 年度，公司与摩洛哥磷酸盐集团发生的收入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销售产品类别 19 年确认收入 回款金额 应收余额 

助剂产品  4,671,376.78   4,671,376.78   -    

技术服务  3,723,642.80   2,606,549.96   1,117,092.84  

智能配肥设备  7,255,360.31   6,098,608.11   1,156,752.20  

合计 15,650,379.88 13,376,534.85 2,273,845.04 

如上列示，助剂产品属于上述框架协议中的第（1）项传统肥料整体解决方

案项目，主要是公司目前在售的防结剂（产品型号：FP18、E35、FA3268-B），

截至 5 月 30 日，该部分款项已经全部回款。 



   

技术服务主要属于上述框架协议中的第（5）项技术咨询项目，重钙产品质

量改进项目，合同编号：CONTRAT N0 22751S/19，合同金额为 48 万欧元，项

目于 2019 年实施完毕，目前回款 260.66 万，尚有 111.71 万元应收账款，预计

2020 年 7 月底前全部回款。 

智能配肥设备属于上述框架协议中的第（3）项，智能配肥机的智能掺混肥

开发项目，2019 年，摩洛哥磷酸盐集团向公司订购 32 台智能配肥机，销售收入

为 725.54 万元，目前回款 609.86 万元，尚有 115.68 万元应收账款，预计 2020

年 9 月底全部回款。 

截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公司与摩洛哥磷酸盐集团在 2020 年发生的收入与

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销售产品类别 2020 年确认收入 回款金额 应收余额 

助剂产品  1,690,457.73   625,773.05   1,064,684.68  

技术服务  24,966,400.00    24,966,400.00  

合计  26,656,857.73   625,773.05   26,031,084.68  

   如上列示，2020 年度，公司向摩洛哥磷酸盐集团销售的助剂产品归属于上述

框架协议的第（1）项传统肥料整体解决方案项目，主要是公司目前在售的造粒

改良剂（产品型号：GF5501、YF2203、D3301、BR1103、406），截至目前实现

收入 169.05 万元，回款 62.58 万，尚有 106.47 万元应收账款，预计 2020 年 9 月

底全额回款； 

技术服务合同确认技术服务收入 320 万欧元，技术服务收入属于上述框架协

议中的第 1 项第（2）点所列示的结晶感项目（合同编号：SPECIFIC AGREEMENT 

N°2 PRODUCTION OF MAP/DAP GLASS FEELING），合同金额 190 万欧元（其

中专有技术转让 130 万欧元、专家服务 40 万欧元、设备安装 20 万欧元），本年

第一季度公司确认专有技术转让部分收入 130 万欧元，目前该部分款项正在走审

批流程；另外一个技术服务收入，属于上述框架协议中的第 2 项第（2）点所列

示的富硫的 TSP/DAP/MAP 肥料的解决方案（合同编号：SPECIFIC AGREEMENT 



   

N° 3 PRODUCTION OF FERTILIZERS COATED WITH ELEMENT SULFUR 

AND/OR SULFUR PLUS MICRONUTRIENTS）合同金额 340 万欧元（其中专有

技术转让 190 万欧元、基础设计方案 30 万欧元、专家服务 50 万欧元、设备安装

70 万欧元），本年第一季度公司确认专有技术转让部分收入 190 万欧元，目前

该部分款项正在走审批流程。摩洛哥尚处于新冠疫情，摩洛哥磷酸盐集团生产经

营正常，为摩洛哥大型国有企业，具有卓越的商业信誉，履约能力极强，对公司

实行滚动支付、陆续回款策略。 

自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后，在多个业务领域展开合同。上述两个技术服务

合同，经双方经过多轮商务谈判，合作历程受到摩洛哥磷酸盐集团官方媒体、中

国驻摩洛哥大使、湖北省政府领导关注并予以报道；除此之外，摩洛哥磷酸盐集

团多次来公司进行技术论证、实验考察、以及聘请第三方尽调机构对公司所转让

的专有技术进行尽调，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签署上述两个合同，符合市场定

价原则，价格公允。 

根据会计准则有关收入确认原则，公司在第一季度根据以下三点确认上述两

个合同中专有技术转让部分的收入： 

1、对专有技术部分的技术论证、实验、尽调活动在 2019 年度已经完成； 

2、 公司在摩洛哥磷酸盐集团现场派驻了 12 人的工程师团队，截至目前，

上述团队正在执行合同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工作，推进设备安装与现场专家

服务。 

3、 2020 年 2 月 28 日，公司收到该企业签发的《Glass Feeling Project -Work 

Content（Already done）Confirmation Letter》、《Sulfur Coating  Project -Work 

Content（Already done）Confirmation Letter》，该两份确认函明确表明公司已经

完成专有技术的交付时间、交付形式、交付文档、交付人员等，其主要内容为：

①与合同内容相关的现场技术交流会议，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会议纪要、电

子邮件；②客户现场的实物实验、提交给客户的实验数据报告，包含时间、地点、

服务确认人、电子邮件；③客户团队来现场进行知识产权尽调，包含时间、地点、

尽调内容、邮件以及其它技术文档；④公司为签订技术服务合同而聘请的外部法



   

务专家，包含、保密协议、时间、地点以及邮件；⑤向客户交付有关 DAP Glass 

Feeling 生产工艺、Sulfur Coating 生产工艺有关的技术资料。 

综上，公司与摩洛哥磷酸盐集团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定价公允，与专有技术

有关的权益、收益已经发生转移，权属已经发生转移，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

量，并取得专有技术接收依据，符合收入确认原则。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于

2020 年第一季度确认收入，回款进度符合合同约定。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摩洛

哥磷酸盐集团尚未复工，相关合同款项处于审批流程。 

特此公告。 

 

湖北富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12 日 


